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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北油工程未完成 2019年、2020年业绩承诺，业绩承

诺方需对公司进行补偿。 

·2019年度业绩补偿：已与业绩承诺方就 2019年《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达

成一致意见，正在履行签署程序。补偿股份将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生效之日

起 3 个月内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向业绩承诺方定向回购，并依法予以注

销；补偿现金及现金分红返还将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由业绩承诺方足额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2020 年度业绩补偿：尚未与全部业绩承诺方达成一致意见。公司认为业

绩承诺方应严格按照前次重组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约定履行补偿义

务；延长集团对履行 2020年度业绩补偿义务无异议；刘纯权、毕派克、中派克、

北派克有异议，认为 2020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主要系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刘纯

权、毕派克、中派克、北派克称已将争议事项诉至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求解除重组及业绩承诺有关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有关法

律文书。 

 

一、业绩补偿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陕西

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实施完成了重大资

产重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向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延长集团”）、刘纯权、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毕派克时代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毕派克”）、武汉中派克恒业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派克”）、武汉北派克伟业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派克”）、北京京新盛天投资有限公司

共 7名股东合计发行 302,156,712股，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油工程”）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61,956.00万元。 

重组期间，公司与延长集团、刘纯权、毕派克、中派克、北派克（以下统称

“业绩承诺方”）签署了《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北油工程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合并报表实现的经审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202.50 万元、

19,328.51 万元、19,922.06 万元。如北油工程未完成上述承诺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方须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更正说明的鉴

证报告》（希会其字(2021)0070 号）以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1]24117 号），北油工程未完成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业绩承诺。北油工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际完成 17,490.23 万元，业绩完

成率为 90.49%；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际完成-895.48万元，业绩完成率为-4.49%。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方须对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4月 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及致歉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 2020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二、业绩补偿事项进展情况 

（一）2019年度业绩补偿 

2021 年 5月 28 日，公司向业绩承诺方出具《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承诺方应履行补偿事宜的告知函》。 

经多次沟通协商，近期，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定了因北油工程未完成 2019

年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案。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月 20日、8月 6 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及回购并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及回购并注

销股份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业绩承诺方履行的具体补偿

义务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 补偿方式 补偿内容 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 

1 延长集团 股份补偿 3,451,290 股 628,134.78 元 

2 刘纯权 现金补偿 3,803,772.24 元 -- 

3 毕派克 现金补偿 609,325.00 元 -- 

4 中派克 现金补偿 609,325.00 元 -- 

5 北派克 现金补偿 487,460.00 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与业绩承诺方就 2019年《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达成一致意见，正在履行签署程序。补偿股份将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生效之

日起 3 个月内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向业绩承诺方定向回购，并依法予以

注销；补偿现金及现金分红返还将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由业绩承诺方足额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二）2020年度业绩补偿 

2021 年 5月 28 日，公司向业绩承诺方出具《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承诺方应履行补偿事宜的告知函》。 

经多次沟通协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与全部业绩承诺方达成一

致意见。公司认为业绩承诺方应严格按照前次重组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相关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延长集团对履行 2020 年度业绩补偿义务无异议；刘纯

权、毕派克、中派克、北派克有异议，认为 2020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主要系不可

抗力事件的影响，刘纯权、毕派克、中派克、北派克称已将争议事项诉至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解除重组及业绩承诺有关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有关法律文书。 

三、后续事宜及风险提示 

（一）2019年度业绩补偿 



公司将与业绩承诺方尽快签订 2019 年《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并积极督促

业绩承诺方履行补偿义务。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

理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公司减资、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等。 

（二）2020年度业绩补偿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同延长集团沟通协商，尽快明确 2020 年度业绩补偿的具

体方案和履约期限，督促及时履行补偿义务。对于刘纯权、毕派克、中派克、北

派克提出的诉请，如正式立案，公司将积极应诉。若 2021年 8月底前，2020年

度业绩补偿事宜无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公司将通过司法（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

途径，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后续将根据业绩补偿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3 日 


